
 

 

 

有关修订《服务条款》的通知 
 

感谢阁下使用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的银行服务，兹通知

本行已修订《服务条款》第 1 部分条款 1.12、18.1，第二部分条款 

7.2，及新增附录一并将于 2023年 6月 10日起生效（「生效日」），有

关项目的修订详情详见附表。请注意，于生效日起本行会将本行有关

的通知及通讯只以电子方式发送予阁下纪录于本行的电邮地址（如

有）。阁下如在生效日或之后仍于本行持有帐户或使用本行任何银行、

金融或其他服务，将被视为同意有关修订条款，若阁下不接纳有关修

订，本行可能无法继续为阁下提供服务。如阁下希望以纸张形式接收

本行相关的通知及通讯，或有任何查询/回应，请联络本行职员或致

电个人客户服务热线(852) 2622 2633。 

 

阁下可于 2023 年 6 月 9 日或以前于本行网页（本行网页>「个人银

行」/「企业银行」>「其他服务」>「服务条款、规则及服务说明」）

下载现时的《服务条款》，而于 2023 年 6 月 10 日起于上述网页仅能

下载经修订后的《服务条款》。 阁下可于 2024 年 6 月 10日或以

前于本行网页（本行网页>「关于南商」>「客户通知」）下载此客户通

知。有关日子后阁下未必能够查阅或下载现时的《服务条款》及有关

客户通知。如本通知的中、英文版本有歧义，槪以英文版本为准。 

 

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谨启 

2023年 4月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附表如文 

 

修订详情（新增处以底线显示）： 

第 1部份：一般条文 

1. 您的指示 

1.12 您同意附录 1 中列载的指示赔偿承担(「赔偿承担」)，

并同意在遵守前述赔偿承担的前提下，本行可以向和/或从 通过

电子方式（包括但不限于电子邮件、短讯或传真）与您联系。 

18. 通讯 

受限于第一部份条款 1.12，在不影响其他通讯方式的情况下，您

将在下列任一情况下被视为已收悉通讯： 

(a) 当通讯已在本行于香港一个或以上的银行大堂张贴 3个营业

日； 

(b) 通讯在一份香港报章刊登的 3个营业日后； 

(c) 当通讯在本行网站刊登； 

(d) 当通讯留交于您在本行记录中的任何地址，或邮寄予该地址

48小时后(或如属海外地址则为 7日后)； 

(e) 当通讯以电子邮件、讯息或图文传真发送往您在本行记录中的

电邮地址、设备或图文传真号码的当刻；或 

(f) 当透过电话或以其他口头通讯转达时(包括留下话音讯息)。 

即使邮件被退还(如属邮寄)，或您已身故或丧失能力。 

第 2部分：银行服务 

7. 电子银行服务 

7.2  一经申请使用电子银行服务，您即已确认您有适当设备及设

施，并同意不时以电子形式（包括但不限于电子邮件、短讯或本

行的网站）接收本行代替以纸张形式所提供的通讯、文件和任何

通知。 受限于指示赔偿承担，如果您通过电子银行服务申请银行

产品或服务、进行交易或发出任何指示，您同意本行可以电子形

式提供适用的条款和条件、通讯、文件和/或任何通知。 

附录一 



 

 

（此指示赔偿承担应适用于所有个人客户及应被视为已由每一位

个人客户签署） 

 

致：南洋商业银行（「银行」） 

 

1. 要求和授权 

本人/我们，银行提供的相关产品和/或服务的客户（「客户」），特

此要求并授权您接受并按照不时通过传真、电话、电子邮件或其

他电子方式（如适用）（包括其任何附件）（每份「指示」以及为

避免疑义，通过电子邮件发出的每份此类指示的任何附件中包含

的任何指示也应构成指令的组成部分）给出的指示行事，关于我/

我们与您的任何业务、交易和/或交易，包括但不限于任何账户的

操作，目前或以后可能不时由我/我们与您维持，与您订立任何协

议、赔偿承担、反赔偿承担、担保、收费、信托或任何安排，无

论是否与所有或任何有关贸易融资、商业票据交易或与您进行跟

单信用证交易和/或外汇或货币交易，使用您当前或以后可能不时

授予或提供的任何对我们有利的银行设施和/或服务，并就任何股

份、股票、债券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证券的任何购买、销售或交易

进行任何交易。 

 

2. 伪造或未经授权的指示 

本人/我们知悉您没有义务验证任何指示（包括指示上的任何签

名）的真实性或任何发出或声称发出任何指示的人的身份或授

权，并且我/我们充分意识到通过传真和电子邮件传输发出的不规

则、伪造或未经授权的指示等风险。收到指示后，您可以随时自

行决定拒绝执行任何此类指示，无需向我们提供任何理由或通知

（提前或其他方式），并且不对我/我们或因您决定不按任何指示

行事或延迟行事而遭受任何损失、责任、索赔、的费用或损害承

担责任。如果您按照任何指示行事，您没有义务核实任何指示的

真实性（包括指示上的任何签名是否为本人/我们或本人/我们的

授权签字人的真实签名）或本人/我们的授权签字人的身份或权限

任何发出或声称发出任何指示的人。如果您真诚地相信该指示是

真实的或它似乎符合账户的适用条款和/或由我/我们执行的任何

授权文件，则您有权按照任何指示行事。本人/我们同意，如果您

按照上述任何指示行事，您将不会对本人/我们可能遭受的任何损

失、责任、索赔、费用或损害承担责任。 

 



 

 

3. 原始指示 

我/我们将在向您发出此类指示后立即向您交付包含指示的原始文

件或指示的书面确认。如果您实际上没有收到原始文件或书面确

认（视情况而定），或者如果您收到并执行的任何指示与原始文件

或书面确认之间存在任何差异，则您执行的指示应被视为本人/我

们发出的现行指示。 

 

4. 传真和电子邮件指示的约束力 

您根据您所执行的任何指示进行的任何事项、交易或服务均对我/

我们具有最终约束力，无论该指示有否我/我们的授权、知情与否

或同意与否，以及您随后会否或从我/我们收到包含该指示的原始

文件或该指示的书面确认。 

 

5. 赔偿承担 

考虑到您同意按照本授权和赔偿承担的条款和条件行事，我/我们

将无条件地赔偿您和您的代表（在全额赔偿基础上）免受所有您

或您的代表的任何性质的行动、诉讼、程序、索赔、要求、损

失、损害赔偿、成本、费用、佣金、收费、开支和责任，无论是

实际的还是偶然的，无论是在合同、侵权行为还是其他方面可能

因本授权和赔偿或根据或依赖任何指示所做或未做的任何事情

（由您的故意不当行为或欺诈引起的除外）引起或与之相关的原

因而遭受、招致或维持，包括您可能因执行或尝试执行您在本授

权和赔偿项下的权利而产生所有合法的、其他费用、收费和开

支。 

 

6. 任何特定交易的条款和条件 

为避免疑义，我/我们特此承认，您为管理相关通过上述传真和电

子邮件传输给您的生效交易指示而施加的任何条款和条件将依然

适用，本人/我们将继续遵守并受其约束。 

 

7. 分割 

本授权和赔偿承担的每个条款和规定都是可分离和独立的。如果

其中一个或多个条款或规定在任何时候无效或无法强制执行，剩

余条款或规定的有效性、合法性及可执行性不会受到任何影响或

损害。 

 

8. 多个客户 



 

 

如果我们由一个以上的人组成，我们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和责任

将会是连带的。 

 

9. 有效性 

我/我们同意，在我/我们以下列方式正式向您发出的终止通知到

期之前，本授权和赔偿承担应保持完全有效：- 

 

(i) 此类终止通知应由我（如客户是个人或独资经营者）或我们

所有人（如客户是联名账户持有人或联名借款人或 公司）或我

们，并附有相关董事会决议的副本，并由相关会议的主席正式证

明（如客户是有限公司）； 

 

(ii) 此类终止通知应规定终止生效日期，自您收到通知之日起不

少于 14 个工作日（定义见下文）。 

 

为避免疑义，根据上述规定终止并不免除我/我们或我们中的任何

人根据本授权和赔偿承担的条款和条件就您于相关终止通知中规

定的终止生效日期之前根据本授权和赔偿承担执行的任何行为承

担的任何责任。 此外，就本授权及赔偿承担而言，「营业日」指

香港商业银行营业的日子，但不包括星期六、星期日及公众假

期。 

 

本授权及赔偿承担受香港特别行政区（「香港」）法律管辖并按其

解释。本人/我们在此服从香港法院的非专属管辖权。 

 

如果本赔偿承担由我们中的两个或多个人或代表我们双方签订，

则此处包含的我们一方的协议、承诺、义务和责任应作为连带协

议、承诺、义务和责任生效。 

本赔偿承担对每一方及其各自的继承人和受让人具有约束力并确

保其利益。 

 


